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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三十一年，开国皇帝朱元璋与世长辞。在这三十一年里，朱元璋以

猛治国，将一千五百多年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推向了极端。还在洪武九

年，一个名叫叶伯巨的官员，就曾上书指责朱元璋“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

求治太速也”。那时他还不会料到这不仅成为整个洪武时期的政治基调，而且明

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也就是这一基调的发展或变奏。然而，当洪武皇帝的继承人，

皇太孙朱允奴即位后，明朝的政治却出现过一种为时短暂，与原来基调不相 
协和的声音。这种不协和音渊源于江南地区的士大夫，而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则

发自方孝孺。建文改制，实际上正是这种不协和音的绝响。本文的目的，就在于

把方孝孺及江南士大夫与建文改制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引起明史研

究诸同仁的重视和深入考察。 
 

一、 方孝孺对洪武政治的批判 
 

洪武政治，建立了一整套的皇权保护机制。这种皇权保护机制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配备了一套皇族权力体系。 
早在洪武二年，朱元璋就制定了分封诸子为王的藩国制度。这是惩宋、元孤

立之弊，而重行封建之反动。秦亡之后汉有分封，魏灭之后晋有分封。然封建之

不可恃，亦不足恃。 
故自隋唐以迄宋元，它终于沉寂了七八百年。在这七八百年间，封建之祸害还记

忆犹新，藩镇又继而为害，中国的政治便进一步向极权制推进，结果就导致了宋

元的孤立。明太祖朱元璋首先汜取的是末元的孤立之弊，此亦是他能够乘时而起，

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且其时，由于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他手下锻炼出一批

拥有军事实力的将领。他们或可拥兵割据，或可居中颠覆。对这些武功卓著的军

人，无论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有一种可靠的钳制力量。这是一个十分紧迫的、

现实的问题。尽管历史上有过封建之害，但时间隔得久远了，而且血毕竟浓于水。

分封诸王，在这种形势下似乎就具有了某种必须性。 
明的分封，是有其特点的。诸王在各自的封国里建立王府，配备官属，虽不

能干预民事，但本身已具备了若干政权职能。按照规定，诸王拥有指挥一方军事

的权力。亲王护卫 
指挥使司拥有至少三千多至一万九千的护卫军，直接归亲王调动。另外，王国所

在地的地方守军的调动权，也掌握在皇帝和亲王手中。地方镇守官即使得到了皇

帝的御宝文书，也 
还须有亲王的令旨，才能发兵。这项规定是关键性的。诸王掌握了军权，也就保

证了王府官署在中央政权失效时，可以迅速接管地方行政机构，指挥地方行政。

亲王地位之隆，也是明初分封的一个特点。按照规定，凡公候大臣见亲王，都要



俯首拜谒，亲王实际上已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除皇帝之外，任何

人都无权节制亲王和亲王府。这样一套皇族权力体系，大大增加了朱姓皇朝的保

险系数，并有效地保证了皇权对各级地方行政的绝对控制权，而且它本身也就是

一套随时随地都能起用的地方行政机构。 
朱明皇权保护机制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滥用刑罚，施行政治恐怖。洪武间四

大案，屠戮十几万人。这样大规模的镇压，是否有真凭实据，是很可怀疑的，但

是它起到的威慑作用不容低估。例如空印案，仅仅是因为朱元璋怀疑当时各地方

的财政审计或有奸弊，未经调查，就下令将各地方衙门长官主印者一律杀掉，一

时死者约三四万人。这样一个明显的冤案，朝廷中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分辩，这

不能不说是政治恐怖主义的效果。朱元璋无论是诛戮功臣宿将，还是消灭贪官污

吏，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造成政治恐怖。“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

莫测其端”，这就是朱元璋所追求的“猛”。盖其时，人人惧法，却又不知如何

守法。大小官吏动辄犯禁，遂置诸重典。凌迟、枭示、灭族、刷洗、秤竿、抽肠、

剥皮、挑筋、挑膝盖、锡蛇游、阉割，以及鲸刺劓制， 
无所不用其极。人人有不测之祸，家家有无妄之灾，朝野上下弥漫着浓重的恐怖

气氛。 
朱明皇权保护机制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废除了行之一千五百年的宰相制度。

相权，历来是皇帝用来控制整个官僚系统的，是整个官僚系统的中枢。相权至重，

往往反过来削弱皇权，历代王朝的相权与皇权，各自都处于一种不断被削弱而又

不断被加强的过程中。皇权与相权既相辅相成，又相互控制和争夺，此消彼长。

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以谋反被诛，朱元璋遂废除宰相制度，将中枢权力割裂

于六部。从此，政府中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总揽朝纲。废除了相权，皇权则无限制

地膨胀。洪武时四大案，除空印案发生的时间可能是在废相之前，其余之案都发

生在废相之后。实际上，早在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就下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

使中书形同虚设，胡惟庸的权力也由此取消。所以，到洪武十三年他大兴胡惟庸

案，已不存在什么阻力。 
将以上三点综合起来考察，似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洪武政治是以贯彻彻底的

皇权主义为目的。朱姓皇族权力体系的建立，是在全国范围内，辅设了一套皇帝

监控地方军事和行政的准军政机构。它可以保证皇权的有效行使，并随时可以取

代另一套官僚系统。在此基础上，相权，即整个中书机构，就显得多余了。顺便

指出，当时朱元璋已将地方行政也直接隶属于中央，他可以通过直接控制六部，

有效地控制全国的行政。惟其如此，因相权的存在而形成的对皇权的分割，就是

他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要真正行使这种彻头彻尾的皇权，却于中国历史之传统

多有抵牾，这中间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于是，用政治恐怖主义进行威慑，就成

为这种彻底的皇权主义实现的手段。整个洪武时期厉行政治恐怖主义，说得 
表面些，或可以叫作“求治太速”，但深入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在为贯彻彻

底的皇权张目。洪武政治，说到底就是亘古所未有的极端皇权主义的集大成者。 
方孝孺，是当时江南地区士人的精神领袖，他对洪武政治的批判，是有典型

意义的。这种批判具有相当深刻的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反思。其出发点是：“二帝

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礼政教，亦损益折衷。施于今而泽乎后者，未之讲也”。方氏

表面上是追索三代，但强调的是“损益”，并要求对这种“损益”的实际作用加

以讲明，以供借鉴，“使知变而不失其本”。他在《基命录序》中说：“智力或

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术或可以糜当世，而不足以使无穷。⋯⋯取之

以侥幸而欲守之以智力，糜之以权诈而欲使之以法术，此秦隋以来之君所以陨姓



愤国者相属也；数千年间，庶几知商周圣王之用心者，惟汉高文二帝，唐神尧文

皇，宋太祖太宗为然。此三代之君，或者奋起陇亩，或阶一官而得天位。其积累

之旧，未能过于秦隋也。特以知守之难，不敢用其智力而参以仁义；知使世之不

易，不敢恃法术而放于道德。”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几千年来，朝代更替，

非天命之所在，而皆“取之以侥幸”，其间智力权诈固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要

长治久安，则必须以仁义道德为本。二，自秦以来，能行仁义道德之君，不过数

人。千五百年间，之所以陨姓偾国之君相属，皆由智力权诈使然。方氏认为，后

世政治的这种现实，从理论上说，是由荀学造成的。其《读苟子》曰： 
若苟卿者，剥掠圣人之余言，发为近似中正之论，肆然自居于孔子之道而不

疑，沛乎若有所宗。尊王而贱霸，援尧舜，摭汤武，鄙桀纣，俨若儒者也。乃要

其大旨，则谓人之性恶，以仁义为伪也。妄为蔓衍不经之辞，以蛆蠹孟子之道。⋯⋯

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无孟子出以纠其谬，故其书相传至今。孔子曰：

“恶紫为其乱朱也，恶郑声为其乱雅也。”夫欲摒悖道之书而不用，必自苟卿始。

何者?其言似是而实非也。 

此谓后世之学术，似儒学而实苟学。荀学以人性为恶，以仁义为伪，故弃仁义而

不用。荀子“尊王”，主“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之尊君论。以人性为

恶，又强调“尊王”，故其立法之精神，已否定了仁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价值观

念。仁，至多不过是一种手段，其立法则势必陷于智力权诈。观二千年来中国的

专制主义政治，它的立法原则重在禁民为恶，而不在导民为善，而且愈演愈烈。

从理论上讲，这是性恶论之流弊，然也是由尊君论所导致的。孟子讲民贵君轻，

又讲人性善。从理论上讲，民既为贡，既为仁，仁就应该是政治的出发点。君欲

为仁，则发为仁政。方氏欲远承孟子，故曰：“圣人之为仁，非特曰仁而已矣，

必有仁之政。总之，仁政理论，是以人性善为根据的。仁就是人。故所谓善恶之

辨，必须以人为第一义，而不是以君为第一义。秦以后，虽有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且为历代所沿袭。但是，此所谓“儒木”，是重术而轻儒，儒表法里。

故立法不能不陷于智力权诈，无所不用其极。此皆因荀子而起，方氏目之为“尚

法”政治，攻之尤甚。他说：“不能塞祸乱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

未天下未尝好乱也，而乱常不绝于时，岂诚法制之未备欤?亦害其元气故也。夫
人民者，天下之元气也。人君得之则治，失之则乱。顺其道则安，逆其道则危。

其治乱安危之机，亦有出于法制之外者矣。”这里又提出了两个关键性问题：一，

民与道并为一事，故得民是为顺道；二，国家之治乱安危不仅系于法。这两点尤

其得注意。前者甚合乎“仁者，人也”的古训。照此推论，合乎人，亦即合乎仁；

后者在于强调，以不仁人之政而害民逆道，又欲以刑罚禁民为非，这是秦以来千

五百年“乱常不绝于时”的根本原因。洪武政治“以猛治国”，是中国历史上最

典型的“尚法”政治，方氏此说显然是有所指的，切中了洪武政治的要害。 
对于废除宰相制度，方氏借着讨论《周礼》六官制度，大发其宰相分权之论。

他在《周礼考次目录序》中说：“冢宰者，治之所出也，宗伯典礼，司马主兵，

司寇掌禁，司空掌士，皆听于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大政，宜见于冢宰。”

《周礼》的六官制，把冢宰与其他五官并列，方氏不以为然。“治之所出”，“皆

听于冢宰”，“宜见于冢宰”云云，这些话头明白无误地表明，方氏是在提倡，

甚或是在设计一种宰相分权体制。他甚至还要求进一步扩大相权，他说今周礼列

于冢宰之下者，预政之臣不过数人，而六十属皆庖厨之贱事，攻医制服之贱事。

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实冢宰之职则陋亵矣。此必非周公之意。”

这显然是不满相权被削弱，宰相有如帝王之家臣。方氏要求君“修职”，臣“供



职”，而宰相握其枢。所谓“修职”，当然是指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而“供职”

当然是指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 
方氏对洪武政治的批判，还涉及到朱元璋的分封亲藩。对周代的分封，他是

有所回护的。“武王周公初定天下，其心岂不知封建之弊?”但在《杂问》篇中，
他巧妙地问道：“封建莫复天下为私乎?”朱元璋大封诸子为王，是以天下为私。
但历史上有几个专制君主不把自己的私利扮成公益呢?家天下不也可以说成是公
天下吗?所以，不分封私姓，则无以立其“公”，故亦可视天下为私。朱元璋把
家天下推向极致。方氏这一问，看似含混，实乃双关。比之叶伯巨的“分封太侈”，

仅仅从将来诸王可能叛乱的问题上入手，无疑是更深刻了。专制君主以家为公，

朱元璋是一个典型，而方氏的批判也是有典型意义的。 
 

二、洪武治下的江南土大夫 
 

1365 年，朱元璋兵下江南，一大批江南士人迅速云集于他的麾下。元朝入
继华夏大统，马上得之，又马上治之，且贱视南人，故不能得到江南士人的支持。

这给朱元璋争取江南士人以极好的机会，并为他日后建立明朝奠定了可靠的基

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立国之策，是徽州儒生朱升提出来的；先西

后东的战略，是浙东儒生刘基提出来的。江南人士为朱元璋夺取天下出谋划策，

朱元璋的胜利离不开江南士人的支持。但是，江南士人并不仅仅甘心于帮助朱元

璋打天下，而且还志在建立一个符合“仁政”理想的天下。朱元璋初到江南，宋

濂就以“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规导他建立仁政。宋濂是

江南第一大儒。其他如章溢、陈遇等，也都是一时名儒，说话亦与宋濂如出一辙；

“天道无常，惟德是辅。”“不嗜杀人，薄敛任贤，复先王礼乐。”一个叫孔克

仁的儒生，还为朱元璋分析西汉政治的得失。其得在于“承以柔逊，济以宽仁”，

其失在于“王霸杂故也”。总之，这些人都要求朱元璋实行纯粹的仁政。朱元璋

也俨若一不世英主，从善如流，在在示天下以仁。 
但是，皇明初立，朱元璋在为政是“宽”还是“猛”的问题上，同江南士人

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洪武元年，王袜就明确表示：“上天以生物为心。雷霆搏击，

有时而肃杀。向使雷霆霜雪无时不有，则上天生物之心息矣。”王讳讲这番话时，

已出现了明朝有“三十年杀运”的说法，而朱元璋也一再强调“前元以宽失天下”，

须 i救之以猛”。王讳的话显然是有所指的。刘基针对所谓“三十年杀运”，说：
“使我任其职，一二年内宽政可复。”但此时的朱元璋，为建立他的彻底的皇权

专制，正肆行政治恐怖主义，根本不能容忍“复宽政”之沦。据谈迁《国榷》卷

4载，洪武四年，朱元璋在给已告病隐居在乡的刘基的一封信中说：“小人但喜
宽，遂恣谤国家，扇惑是非，莫能治。即今天象叠见，⋯⋯卿年高，静处万山中，

必有真知。今遣刻期往卿问讯，使使于勿赍，茶饭返之。基条答而焚其草，大要

劝上国威已立，宜少济宽大云。”朱元璋的信是有警告性的，如“小人但喜宽”

云云，而刘基仍坚持了他“复宽政”的主张。洪武八年，刘基在死前再次写信给

朱元璋，说：“宽猛若循环，毋持一端。”  《明史》钱唐传还记述了这样一件
事：“帝尝览《孟子》，至‘寇仇”草芥’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配享，诏

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孟子主张仁

政，又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故有“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

寇仇”等语。而洪武治下是没有任何仁政可言的，刘基说：“人曰五伯之侈仁义

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离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时，天下乱极



矣，称诸侯之德无以加焉。虽假而愈于不能，故圣人有取也。故曰诚胜假，假胜

无。’天下之至诚吾不得见矣。得见假之者，亦可矣。”洪武政治，就是一种连

假仁义都没有的赤裸裸的恐怖主义政治。但凡言仁讲宽的，最终都不为朱元璋所

容。叶伯巨是死在狱中的。刘基则“上顾之寝薄”，终为胡惟庸毒死。宋濂后来

缄口不言，仍因胡惟庸案牵连而死于流放地。钱唐、孔克仁，一个死于流放，一

个死于狱中。王棉奉使云南，去说服梁王归顺明朝，结果被杀。云南平定后，未

子任何追认。上举数人，只有章溢和陈遇，一个病死于洪武元年，一个终生不肯

任官，可谓再世张良，终获幸免。 
朱元璋懂得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故重用江南士人。但江南士人

反对他的“以猛治国”的政治恐怖主义，坚持他们的仁政理想。所以，朱元璋对

他们大行杀戮。但是，朱元璋心里很清楚，他最终还是要以士人来治理天下。从

洪武年间的实际情况来看，江西地区的士人被逐渐多地起用，原先那种重用江南

士人的情况逐渐被改变了。 
江西在明朝亦称江右，江南是为江左。明初，除江南以外，土人最多的要属

江西，然江西士人在明初的影响远不如江南士人。相比之下，他们远较江南士人

容易控制。到洪武晚年，江西土人如黄子澄、练子宁都已官居高位。此外，朱元

璋还十分注重起用北方士人，“思有北方士，甚至有一材尊显之”。这说明，即

使是对江西士人，朱元璋也并不放心。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是朱元璋

打击整个南方士人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年会试发榜，“北土无一预者”，于是朱

元璋“亲赐策问，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这一“南北榜”事件，表明朱元璋

担心南方士人终为祸患。而他最担心的，很可能主要是江南士人和江西士人。洪

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下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住户部”。这清楚地表明了

他对江南和江西士人的不信任。但是他的政权中任职最多的，却正是这两地的士

人。朱元璋先是不信任江南士人，进而又不信任江西士人，但他毕竟还是以文人

治理天下。所以，“南北榜”事件，实际是他对明朝的文治所作的一次努力。尽

管北方士人并不一定就是他的天然护者，但就当时的情况看，北方在文化上的势

力很小，北方士人就总体而言影响甚微，且缺乏具有号召力的人物，所以他们也

更容易控制。 
 

三、建文帝及其改制 
 

1399 年，皇太孙朱允蚊登皇帝位，他是朱元璋的孙子。洪武二十五年，皇
太子朱标病死，同年朱允蚊被立为皇太孙。据《明史》卷 4载：“初，太祖命太
子省决奏帝，太子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至是命太孙，太孙亦复以宽大。尝

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

不颂德焉。”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穷追胡惟庸案；次年，又大兴蓝玉案，继续

他“以猛治国”的恐怖主义政治。当初太子朱标因谏朱元璋行仁政，父子俩曾发

生过相当激烈的冲突。现在皇太孙要行仁政，朱元璋却一反故态，听之任之。到

了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他自己也迅速终止胡、蓝之狱，下令“赦胡惟庸、蓝玉余

党”。二十八年，又下令在他死后，产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

置重典”。盖其时，诸王羽翼渐丰，而国家制度亦大备，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让

皇太孙能顺利接管政权。朱允蚊以一种“宽大仁厚”的形象出现，这很可能是朱

元璋的有意安排。朱元璋初到江南时，不也是“惟不嗜夺人，布信义，行节俭”

吗?他因此得到了江南士人的支持。现在，他也不想为太孙树敌过多。故一方面



放手让太孙以仁义再结天下人心，一方面自己也开始做些仁义功夫。他在暗示人

们，他的恐怖政治行将结束，他们将会在一个仁慈的君主统洽下，安心辅政。但

他仍警告说：“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重典。皇亲惟谋逆不赦，余罪

宗亲会议取上裁。法司只许举奏，毋得擅逮。”实际上朱元璋是进行一种政治交

换，即我可以不杀你们，但你们也必须遵守我定下的制度。 
事与愿违。建文登位，即行削藩。这也是势在必行的。据《明史》卷 3载：

“二十九年，重定诸王见东宫仪制，朝建后于内殿行家人礼，以诸王皆尊属也。”

这是在以亲亲之义，规导太孙，但却使太孙处于在国为储君，在家为儿戏的地位。

以诸王的权力之大，地位之隆，又有叔父之尊，当然不会把朱允蚊放在眼里。朱

允蚊也感到这是一种威胁，尚未登基，已志在削藩。周、湘、齐、代、岷诸王，

先依次削去。而其他诸王，有的已死，有的尚未就国，有的殊无反意。只有燕、

宁、谷三王尚待铲除。建文元年七月，木允蚊开始削燕，而燕王朱棣则称兵“靖

难”。燕兵起，谷王主动离藩进京。宁王心怀观望，被朱棣用计挟持，兵归燕王。

四年后，朱棣兵临金川门，谷王开门迎降。朱棣以藩王入继大统，仍朱姓之天下。

彼亦是朱，此亦是朱，此亦足见朱无璋建立其皇族权力体系的深刻用心。 
就“削藩”与“靖难”而言，这是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但当时为建文帝殉

节的江南士人，却不作如是观。方孝孺因拒不为朱棣起草登基诏，遂被朱棣杀灭

“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十族”之诛事先已有警告，方氏仍不屈。方氏是

明初江南地区士人中，反君主专制的主要人物，观其对洪武政治的深刻批判，以

及指责三代之后的君主使“国无善治”而“世无圣贤”，  可知他决不可能为了
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而至于不顾“十族”之灭。前已指出，朱元璋很可能是有

意让朱允蚊以仁义之君的形象出现。但是，就他所立下的制度而言，朱允蚊随时

随地都可能收回“仁政”，而恢复政治恐怖主义。实际的情况是，朱允蚊登基伊

始，便开始改革洪武政治。且其为人为政，都甚合乎仁义。《国榷》卷 12 载郑
晓言：“予好问先达建文明事，皆为余言建文君宽仁慈厚，少好文章，不喜法律

操切人。”诸如此类的记载，在明朝的文献记载中，比文皆是。而朱允蚊在登基

诏中亦宣示天下：“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田四年之中，“一切以恺

大行之”。李贽曰：“我太祖神武定天下，非不时时招贤纳士，而一不当则斥，

一得罪则诛。盖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甚不少。建文继之，专一煦以阳春。”

建文治下，洪武时的恐怖主义政治，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这是江南地

区土人支持朱允蚊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允炆真的另一个政治动作，就是改革洪武官制。建文元年，“诏诸王不得

节制地方文武吏士，更定内外大小官制”。这次改革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允

许诸王节制地方文武吏士，显然是对皇族权力体系的削弱，同时它也意味着各级

地方行政机构权力的上升。对于朱允拽来说，这是他强化他个人权力的需要，但

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也因此而真正成为一级地方政府．中央六部的官制更定，一是

六部尚书官位一品，二是各部设左右侍中，官位二晶。它的作用就是加强了六部

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朱橡说：-今虽不立丞相，欲将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
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这说明，这场官制改革，

是要改变-事皆由朝廷总揽”的皇权极端专制。至于如何统一管理六部，当时可
能还在酝酿中。据(革除遗事》卷 1 载：“君日召方孝孺论周官法度。”业已指
出，方氏是主张君相分权的，并要求扩大相权。在这一点上，他甚至对《周礼》

六官之制也不满意，那么，他与朱允蚊这样持久地讨论“周官法度”，很可能是

要恢复相权。但是这个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因为《皇明祖训》已对此做了



下容易更改的规定。郑晓《今言》曰：“入内阁为辅臣预机务，特避丞相名耳，

实始于建文四年。”这是明朝废相之后，内阁制度形成之始以其“特避丞相名耳”

观之，似乎到了建文四年，宰相制度已开始恢复。 
对洪武经济政策的改革，也是建文改制的一个重要内容。朱元璋统一天下，

“军需甲杖，皆出于江左”。入明之后，虽或有一时一地之减免，然就总体而言，

江南赋税之重，甲于天下。《日知录集释》卷十载：“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

石计者，总二干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

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以江南

区区一隅，夏税秋粮竞占全国的 1／4 强，这是十分惊人的。何况这个数字不甚
完全，许多府都没有计算进去。江南地区虽然富甲天下，但重赋如此，无疑会危

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况钟、周枕在江南地区实行赋税改革，就很能说明这

个问题。按说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明朝的“国用”已渐充实。如：“洪

武九年，天下税粮，今民以银钞钱绢代输。”显然当时的国库储放实物的能力已

经饱和了。但直到洪武十七年，才对江南田赋有所减免，而重赋政策实质上仍未

改变。洪武时期，也对江西地区实行过类似的重赋政策。明人谢肇淛指出：“即

如户部一曹，不许苏松及浙江、江右人为官吏，以其地赋税多，恐飞洒为奸也。”

江南士人对这种重赋政策早有不满。刘基说：“夫木产于土，有土斯有木，于是

乎果实生焉。果之所产不惟吴，王不遍索，而独求之吴，吾恐枸橼之日至，而终

无适王口者也。”宋濂是个极谨慎的人，他在枝熊经历墓铭》中说：“上召浙西

民输粮京师⋯⋯，民甚苦之，君叩头曰：‘国家都金陵，以浙西为根本，而遽困

之。农作方兴，而仆仆于道路，苟一年不得耕，害不浅矣。”此乃借死人之口，

来批评朱元璋苛剥江南，与刘基的设喻取譬，正相对照。建文即位，废除不许江

西、浙江及苏松入官户部的法令，又“均江浙田赋”，使“亩毋逾一斗”。这显

然是对江南以及江西土人的一个鼓舞。 
综合上述各点，可以认为，江南和江西人士对建文的支持是有深刻的政治和

经济背景的，其中尤以江南为甚，因为在江南土人中，“仁政”理想已是一种极

为普遍的群体意识，江南又是当时最大的文人渊薮，名儒辈出。所以，在洪武治

下，他们是政治恐怖主义最坚定也最有力量的反抗者，而他们所遭受的打击，比

之其他地区的士人也就更为酷烈。朱允蚊以仁厚的形象出现，即位后开始改革洪

武政治和经济政策，重用江南士人。所有这些，都激励着他们全力支持建文改制。

在江南士人眼里，“削藩”与“靖难”之争，决不是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而是

仁政与暴政之争。方孝孺不顾“十族”之灭，是为其仁政理想而赴难。其他江南

士人，如齐泰、黄观、陈迪、严震、卢原质、王叔英、龚泰、陈性善、徐厚、黄

钺、茅大芳，他们与方孝孺一同赴难，或誓死不屈，甚或求死而不求生，这样的

例子不胜枚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见的。江西土人中，也有如黄子澄、练

子宁、王艮、邹瑾、卓敬那样，或不屈而死，亦或求死而不求生者。以江西与江

南地域上之接近，文化渊源关系的密切，且同为一文人渊薮，入明之后江西士人

在政治上的遭受又与江南士人比较类似。这些都决定了江西士人会比较多地为建

文尽忠。但比起江南士人对建文的矢志不渝的支持，则大有不如。朱棣登基后，

同样要用文人治理天下。他所用的，大多是当时  归附的江西士人，如解缙、胡
广、金幼孜、胡俨、杨士奇、尹昌隆等。北方其他地方的士人亦有壮烈殉难者，

而与江南、江西士人相比，则又远不及。但相比武人来说，文人多不屈死。“杀

几万人。即不杀，谪戍穷边不死于道路而死于边者，又几万人”。中绝大部分是

江南士人。“孝孺死，浙东之仕于朝者，以身殉建文君，独多于天下”。朱棣灭



方孝孺“十族”，方氏的学生都被牵连进去了。这实际上是要消灭那些深受方氏

思想影响的人。可见，朱棣也并不认为江南士人仅仅是在为建文争正统。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听《跋方正学溪喻草稿摹本》曰：“夫儒之为世诟病者，

自贵而贱人，自盈而拒物；一旦临难，茫然失其所守，向所讲求性命，如小儿学

舌，盲人说书耳，恶睹所为本原哉!读《溪喻》而知先生之学之源，正以未尝自
高而所得益深也。世徒见其舍生取义，浩然与日星河岳争光，而不知至大至刚之

气，直养无害，如水之有源，自在流出，非有所矫强愤激而为之。斯为圣贤素位

之学，与侠士武夫慷慨于一时者，气象大不侔矣。”方氏与一时死难之江南士大

夫，都并非“慷慨于一时”。他们为了自己的仁政理想，前赴后继，历洪武政治

之戕害，再被永乐“靖难”之浩劫。尽管他们实践仁政理想的努力屡战而屡败，

却也屡败而屡战。直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终于再放反君主专制主义的思想光芒。

此实有以承方氏。 


